
 

 

东 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
 

关于开展寻找“东莞市优秀工程师” 
活动的通知 

 

市有关单位，各镇街（园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企业： 

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、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，是

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市高度重视卓越工程人

才，2023 年创新举办了“东莞市工程师日”活动，以城市之名

致敬在莞工程师，表达我市广纳贤才的坚定决心。2024 年，计

划持续谋划“工程师日”系列主题活动，全方位营造工程师节日

庆典氛围。按照活动安排，拟寻找我市优秀工程师人选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遴选范围 

在莞企事业单位从事建设生产一线、科学研发一线的优秀工

程师群体。重点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

生物、新能源汽车、节能环保等领域；除具备突出技术创新能力、

取得显著业绩外，还注重其社会责任感、团队领导力、个人成长

故事等。2023 年东莞市“最美工程师”获奖者不再参与今年遴

选。 

二、遴选名额 

择优遴选 30 名“东莞市优秀工程师”，其中包括 25 名本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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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师和 5 名外籍工程师。 

三、遴选条件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

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定不移听党话、

矢志不渝跟党走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

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具体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风范，爱岗敬业，勇于创

新，奉献社会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 

（二）具有在莞建设生产一线、科学研发一线 3 年以上工作

经验，有突出贡献者可适当放宽； 

（三）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、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，在

重大工程建设、重大装备制造、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重

大发明创造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四）具有团队领导能力，以“传帮带”方式亲自传授技术技

能、经验经历等，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； 

（五）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（或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的

人选优先。 

（六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在急难险重工作中，

舍小家为大家，冲锋在前、无私奉献、催人奋进的优先； 

（七）国家重大制造业人才工程、省级重大制造业人才计划、

省特支人才计划入选者优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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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所在单位应具备一定代表性，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

“链主”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、企业技术中

心等单位人选优先； 

（九）获得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的人选优先； 

（十）无失职渎职和违纪违法等问题。 

四、遴选程序 

遴选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由东莞

市工程师日组织委员会负责组织遴选工作，并下设办公室，负责

具体的遴选事宜。具体遴选过程如下： 

（一）推荐审核（即日起至 10 月 27 日） 

各镇街（园区）、市有关单位、相关企业在广泛听取群众意

见、民主推荐基础上，动员本辖区的人员参加寻找“东莞市优秀

工程师”活动。申报人于 10 月 27 日（星期日）前登陆企莞家平

台，在寻找“东莞市优秀工程师”活动页面进行报名。报名材料

清单如下： 

1.《2024 年“东莞市优秀工程师”候选人推荐表》（详见附

件），要求：候选人所在企业负责审核候选人资料，并填写推荐

意见；上传报送盖章 PDF 版文档。 

2.工作劳动合同或在莞参保信息或在莞工作证明（需证明在

莞工作 3 年以上，有突出贡献者可适当放宽）等佐证材料。 

3.单人工作形象照，要求 JPG 格式，像素清晰。 

4.候选人无犯罪记录证明（可用“粤省事”小程序或户籍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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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线上平台在线申请）。 

5.其他佐证材料（学历学位、职称证书、荣誉证书、发明专

利等）。 

（二）组委会初审（10 月 28 日-10 月 31 日） 

组委会组织高校教授、协会代表、科研院所代表等人员对推

荐对象资料进行审核把关。 

（三）公众投票评选（11 月 1 日-11 月 10 日） 

本次评选活动，将在新闻媒体开设专题页面，展示候选人形

象和事迹。“东莞市优秀工程师”候选人产生后，推荐资料将在

专题页面上发布，由公众进行投票。新闻媒体将对本次活动进行

大力宣传，对候选人事迹进行集中推介，呼吁公众网上投票。 

（四）组委会最终审定（11 月 11 日-11 月 15 日） 

由组委会对候选人进行综合评定，公众投票和组委会评选分

值两项加权，最终遴选出 30 名“东莞市优秀工程师”人选（包

括 25 名本国工程师和 5 名外籍工程师）。 

（五）社会公示（11 月 16 日-11 月 22 日） 

评选结果在新闻媒体公示一周，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

监督评议。对有异议的，组委会将进行调查核实，做出相应处理。 

（六）发布仪式（12 月 8 日） 

举办“东莞市优秀工程师”发布仪式，对遴选出的 30 名“东

莞市优秀工程师”给予通报表扬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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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评选活动各项工作，包括

资料收集、评选组织、协调宣传等。联系人：吴小姐；联系电话：

22220026。 

（二）各镇街（园区）、市有关单位要组织好本次评选活动

宣传发动工作，各单位要确立一名本次活动对接人，于 10 月 8

日前将对接人信息（姓名、手机电话）报送至“市工业和信息化

局人事科”OA 邮箱。 

 

附件：2024 年“东莞市优秀工程师”候选人推荐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2024 年 9 月 30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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